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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归口、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成都天然气化工总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安全环保与技

术监督研究院、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四川省能源局、四川省应急救援总队、四川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油田分公司、大庆油田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中国石化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

公司致密油气勘探开发项目部、中京燃气公司、四川安信科创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省诚实安全咨询技术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凌、高川杰、汪刚、高立新、龚建华、李文艺、杨轲舸、陈明、韩应蛟、许

君、邓晓峰、谭龙华、刘盛兵、詹平、刘坤、胡军、谢仲海、蒋军、鲁龙兴、李静、唐春凌、林相如、

闭其云、范良、朱岩、洪祥、李先兵、涂君君、刘小飞、徐冠男、朱建立、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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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散天然气橇装回收安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零散天然气橇装回收在设计、施工、运行与维护、充装、拆除及搬迁过程中的安全管

理和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油气开采企业自行实施或通过外包工程实施的不涉及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固定存

储的零散天然气橇装回收，处理量不大于30×10
4  
m
3
/d的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处理量不大于15×10

4
 

m
3
/d压缩天然气橇装回收站。 

本文件不适用于车载式零散天然气橇装回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GB/T 4213  气动控制阀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GB 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要求 

GB/T 14525  波纹金属软管通用技术条件 

GB 17820  天然气 

GB 18047  车用压缩天然气 

GB/T 19204  液化天然气的一般特性  

GB/T 20801.2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第2部分：材料 

GB/T 22653  液化气体设备用紧急切断阀 

GB/T 24918  低温介质用紧急切断阀 

GB/T 24925  低温阀门 技术条件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8753  液化天然气 

GB 39800.2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2部:石油、化工、天然气 

GB 42294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规程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B 50183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84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 50264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823  油气田及管道工程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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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防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1102  压缩天然气供应站设计规范 

GB/T 51257  液化天然气低温管道设计规范 

GB 51261  天然气液化工厂设计标准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AQ 3009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安全规范 

JT/T 617（所有部分）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SY/T 0048  石油天然气工程总图设计规范 

SY/T 0076  天然气脱水设计规范 

SY/T 5225  石油天然气钻井、开发、储运防火防爆安全生产技术规程 

SY/T 5719  天然气凝液安全规范 

SY/T 6277  硫化氢环境人身防护规范 

SY/T 6503  石油天然气工程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安全规范 

TSG 07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TSG 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TSG 31  工业管道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零散天然气  scattered natural gas 

指油气田新井测试、评价井试采、分散井等产出的不具备外输条件或不满足地面集输系统或处理设

施最低进气条件的天然气。 

 3.2 

天然气凝液  natural gas liquids 

从天然气中回收的且未经稳定处理的液体烃类混合物的总称，一般包括乙烷、液化石油气和稳定轻

烃成分。 

 3.3 

橇装装置  skid-mounted facility 

是一种将多个设备或组件集成在一个整体底座上的组合，具备整体移动和快速安装的特性。 

 3.4 

橇装回收站  skid-mounted recovery station 

由一个或多个橇装装置，按一定功能要求组合，实现零散天然气回收功能的生产场所。 

注： 橇装回收站采用液化天然气回收工艺的称为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采用压缩天然气回收工艺的称为压缩天然

气橇装回收站。 

4 一般规定 

基本要求 4.1 

4.1.1 零散天然气优先采用管道输送，拟纳入橇装回收的气井应当在设计阶段时，一并纳入“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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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油气开采企业自行实施或通过外包工程实施的零散天然气橇装回收属于油气集输的一个组成部分，

纳入石油天然气开采安全监管范畴。 

4.1.2 油气开采企业承担零散气橇装回收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在同一施工或生产区域有两家及以上单

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油气开采企业应组织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相

关单位安全管理界面和安全职责。 

4.1.3 零散天然气回收期原则上不超过 4年，届满后应根据装置安全评估情况确定是否续期。 

4.1.4 橇装回收站的设计单位应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相应工程设计化工石化医药、石油天然气（海

洋石油）行业相应资质，并持有相应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资格。 

4.1.5 橇装回收站施工、监理单位应具有工程类专业资质。 

4.1.6 橇装回收站的管理单位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建立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 

4.1.7 从业人员应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安全生产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主要负责人和其他从业人员应进行专项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 

4.1.8 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应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4.1.9 橇装回收站区域布置应符合油气集输场所的安全环境要求。 

4.1.10 进入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的天然气硫化氢含量应小于 20 mg/m
3
，进入压缩天然气橇装回收站

的天然气硫化氢含量应小于15 mg/m
3
。硫化氢含量30 g/m

3
及以上的含硫气井不应采用橇装回收站回收。 

4.1.11 道路运输液化天然气（或压缩天然气），应遵守 JT/T 617。 

橇装装置要求 4.2 

4.2.1 橇装装置中特种设备的生产单位应具备《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目录》相应规定资质。 

4.2.2 橇装装置的生产及安装单位应具备该橇中特种设备（含压力管道）相应级别的安装修理改造资

质，应符合 TSG 07 的规定。 

4.2.3 橇装装置内控制箱、仪表、管路阀门、元器件等应符合设计要求。橇中属于特种设备的设施要

按照特种设备相应的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制造、型式试验或监督检验。 

4.2.4 橇装装置应具有产品铭牌，标明设计参数、设计单位、制造单位、出厂日期、尺寸、重量等。 

4.2.5 橇装装置应满足操作和检维修空间要求。 

5 设计 

区域布置 5.1 

5.1.1 橇装回收站宜布置在城镇和居住区的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在山区、丘陵地区建设橇装

回收站，宜避开窝风地段。 

5.1.2 橇装回收站外接道路应满足运输车辆安全通行的条件。 

5.1.3 橇装回收站、放空管、液化天然气装车点、压缩天然气加气柱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表 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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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橇装回收站场区域布置的防火间距 

                                                                             单位为米 

序号 装置外建（构）物 
橇装回收站 

放空管 
液化天然气

装车点 

压缩天然气

加气柱 
不含天然气凝液 含天然气凝液 

1 
100 人以上的居住区、村镇、 

公服与商业设施 
30 50 60 38 30 

2 100 人以下的散居房屋 30 45 60 34 30 

3 相邻厂矿企业 30 50 60 38 30 

4 
铁

路 

国家铁路线 30 40 40 30 22 

工业企业铁路线 20 35 40 27 22 

5 
公

路 

高速公路 20 30 40 23 6 

其他公路 10 20 30 15 5 

6 35KV 及以上独立变电所 30 50 60 38 30 

7 架空电力线路 1.5 倍杆高 1.5 倍杆高 40 1.5 倍杆高 1.0 倍杆高 

8 

架

空

通

信

线 

国家Ⅰ、Ⅱ级 1.5 倍杆高 40 40 10 
0.75 倍杆

高 

其他通信线路 1.5 倍杆高 1.5 倍杆高 30 1.5 倍杆高 
0.75 倍杆

高 

9 爆炸作业场地（如采石场） 300 300 150 500 300 

注1：表中橇装回收站数值系指其内甲、乙类储罐外壁与周围居住区、相邻厂矿企业、交通线等的防火间距。油气

处理设施、容器、厂房与序号1～6的防火间距可按本表减少 25%。 

注2：火炬的防火间距应经辐射热计算确定，进入放空火炬前的放空气体应经凝液分离罐分离，其分离精度应满足

GB 50183的规定。 

 

5.1.4 放空管宜位于橇装回收站生产区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且宜布置在站场外地势较高处。与石

油天然气场站间距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放空管放空量等于或小于 1.2×10
4  
m
3
/h 时，不应小于 10 m； 

b) 放空量大于 1.2×10
4  
m
3
/h 且等于或小于 4×10

4
 m

3
/h 时，不应小于 40 m。 

5.1.5 含硫化氢天然气井公众安全防护距离应符合 SY/T 6277 的规定。 

平面布置 5.2 

5.2.1 橇装回收站总平面应根据生产流程及各组成部分的生产特点和火灾危险性，结合地形、风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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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按功能分区对橇装装置集中布置。 

5.2.2 充装区宜布置在橇装回收站站场边沿或场外，并宜独立成区。 

5.2.3 放空管管口应高出距其 10m 范围内的建（构）筑物或露天设备平台 2 m 以上，且距地面高度不

得小于 10 m。 

5.2.4 在距离主要出入口较远的地段，巡视或检修较多的地点附近应设置逃生出口，逃生出口应与主

要出入口位于不同方位。站场外通往逃生出口的路线应保证畅通。 

5.2.5 橇装回收站内部设施防火间距应当符合 GB 50183 的有关规定。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内部设施

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2的规定，压缩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内部设施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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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内部设施间的防火距离 

                                                                     单位为米 

名称 
气

井 

露天油气密

闭装备及阀

组 

可燃气体压

缩机及压缩

机房 

天然气凝液

泵、阀组间 
水套炉 

加热炉、

锅炉房 

10kV 及以下

户外变压器、

配电间 

发电机

房 

凝析油

油罐 

含油污油罐（池、

箱）（m
3
) 

装卸车鹤

管（充装

区） 

辅助生

产设施 
≤30 ＞30 

气井              

露天油气密闭装备及阀

组 
5             

可燃气体压缩机及压缩

机房 
20             

天然气凝液泵、阀组间 20             

水套炉 9 5 15 15          

加热炉、锅炉房 20 20 15 22.5          

10kV 及以下户外变压器、

配电间 
15 10 15 22.5 - -        

发电机房 20 15 15 15 - - - - 15 15 22.5 15  

凝析油油罐 15 10 15 10 15 20 15 15      

含油污油罐

（池、箱）（m
3
) 

≤30 
20 

- 9 - 15 15 25 15      

＞30 12 15 15 22.5 15 3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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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内部设施间的防火距离（续） 

 单位为米 

名称 气井 

露天油气密

闭装备及阀

组 

可燃气体压

缩机及压缩

机房 

天然气凝液

泵、阀组间 
水套炉 

加热炉、

锅炉房 

10kV 及以下

户外变压器、

配电间 

发电机

房 

凝析油

油罐 

含油污油罐（池、

箱）（m
3
) 

装卸车鹤

管（充装

区） 

辅助生

产设施 
≤30 ＞30 

汽车装卸鹤管（充装区） 15 15 15 15 15 20 15 15 15 15 15   

辅助生产设施 20 15 15 15 - - - - 15 15 22.5 15  

计量仪表间 9 5 10 10 10 10 -  15 10 15   

污水池 5 5 5 5 5 5 5 5 5 5 5 10 10 

注1：辅助生产设施指装置内的空压机、循环水橇、脱盐水橇、集中控制室、会议室、地磅房、工具间等。 

注2：“-”表示设施间距需满足安装、操作及维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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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压缩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内部设施间的防火距离 

单位为米 

名称 气井 

露天油气

密闭装备

及阀组 

天然气凝液

泵、阀组间 

压缩

机橇 

水

套

炉 

配电间 
计量仪

表间 

集中控制

室、充装区

值班室 

发

电

机

房 

污水

池 

气井           

露天油气密闭装

备及阀组 
5          

天然气凝液泵、

阀组间 
20 -         

压缩机橇 20 - -        

水套炉 9 5 15 15       

配电间 20 15 15 15 -      

计量仪表间 9 5 10 10 10 -     

集中控制室、充

装区值班室 
20 15 15 15 - - -    

发电机房 20 15 15 15 15 - - 15   

污水池 5 5 5 5 5 5 10 5 10  

加气柱 20 10 10 6 15 15 6 15 15 10 

注： “-”表示设施间距需满足安装、操作及维修要求。 

 

5.2.6 气瓶车固定车位距加气柱的距离宜设置为 2 m～3 m。 

5.2.7 含硫化氢场站平面布置的安全防护距离还应符合 SY/T 0048 的规定。 

工艺设计 5.3 

5.3.1 回收工艺应根据装置规模、原料气的组分和压力、节约能源及环境保护等因素合理确定。 

5.3.2 橇装回收站的设计应符合提高装置集成度、自动化程度和安全可靠性的要求，应设置可靠的

自动控制系统，配套标准通信接口，实现远程监控功能。 

5.3.3 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工艺管道及仪表流程图在批准前应进行危险和可操作性（HAZOP）分

析。压缩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工艺管道及仪表流程图在批准前宜进行危险和可操作性（HAZOP）分析。 

5.3.4 在进橇装回收站天然气管道上应设置紧急切断阀。当场内有两套及以上的橇装回收装置时，

每套装置的原料气进气管道上均应设置紧急切断阀。各橇装装置进出口均应设置截断阀。 

5.3.5 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工艺设计要求如下： 

a) 液化天然气的气质指标应符合 GB/T 38753 的规定； 

b) 压力管道的材料选择应符合 GB/T 20801.2、TSG 31 的规定，液化天然气管道的材料应符合 

GB/T 5125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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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常操作工况下与液化天然气接触的设备受压元件、管道材料等的选择应符合 GB/T 19204

中的有关规定； 

d) 低温管道绝热设计应符合 GB 50264 和 GB/T 4272 的有关规定； 

e) 用于输送低温介质的阀门应符合 GB/T 24925 的有关规定，紧急切断阀应符合 GB/T 22653

的有关规定，低温紧急切断阀应符合 GB/T 24918 的有关规定。 

5.3.6 压缩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工艺设计要求如下： 

a) 充装的车用天然气应符合 GB 18047 的技术指标；充装的其他用途天然气应符合 GB 17820

中一类、二类天然气技术指标。天然气中应不存在液态水和液态烃； 

b) 所有与外部管线连接口宜选用法兰连接； 

c) 装置内高压天然气管道宜采用焊接连接，管道与设备、阀门可采用法兰、卡套、锥管螺纹

连接。 

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工艺设施 5.4 

5.4.1 调压计量 

5.4.1.1 天然气进装置管道宜采取调压或限压措施。天然气进装置管道设置调压器时，调压器应设

置在天然气进装置管道上的紧急切断阀之后。 

5.4.1.2 原料天然气经调压后，进入计量装置。计量准确度不应低于 1.0 级。 

5.4.1.3 调压器前后应设置压力检测。 

5.4.2 酸性气体脱除 

5.4.2.1 脱酸工艺宜采用混合胺法或活化胺作为吸附剂。 

5.4.2.2 脱酸工艺应设置在线分析仪检测二氧化碳含量。  

5.4.2.3 脱酸后天然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应小于 50×10
-6
（体积分数）。 

5.4.3 脱水 

5.4.3.1 脱水工艺宜采用3A或4A分子筛为吸附剂，分子筛脱水装置设计应符合SY/T 0076的规定。 

5.4.3.2 脱水工艺应设置在线分析仪检测水分含量。 

5.4.3.3 脱水后气体的水含量应小于 1×10
-6
（体积分数）。 

5.4.4 脱汞 

5.4.4.1 脱汞宜采用载硫活性炭或载银分子筛作为吸附剂。 

5.4.4.2 脱汞装置出口的天然气汞含量应低于 0.01 μg/m
3
。 

5.4.5 制冷 

5.4.5.1 宜采用混合冷剂制冷工艺，设置冷剂回收罐。 

5.4.5.2 大于 300 KW 的电机宜使用高压电机，应有电流、温度等监测。 

5.4.5.3 制冷压缩机的进、出口位置应设置气液分离器和液位监测。 

5.4.5.4 制冷压缩机橇现场控制柜应设置紧急停车按钮。 

5.4.6 脱重烃 

5.4.6.1 进入橇装回收站天然气含有重烃（C5 及以上）时，应设置脱除设施。 

5.4.6.2 脱除后天然气中重烃（C5及以上）含量不宜大于 0.1%（体积分数）。 

5.4.6.3 天然气凝液储罐应设有排污口，污水应密闭收集并集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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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4 天然气凝液收集、储存、充装应符合 SY/T 5719 相关规定。 

5.4.7 低温液化 

5.4.7.1 冷箱上应设置防止冷箱内冷剂和天然气泄漏的检测和保护设施。 

5.4.7.2 冷箱换热器上应设置带有远传功能的温度检测元件。 

5.4.7.3 冷箱内换热器的各种流道应设置压力泄放装置，泄放压力不应超过在冷箱换热器的各种流

道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5.4.7.4 冷箱内部不应设置控制阀门。 

5.4.7.5 冷箱周边设置围堰或引流至安全处集中收集，并设低温监测装置。 

5.4.8 充装 

5.4.8.1 液化天然气装车液相总管和气相总管上应设紧急切断阀，紧急切断阀与装车鹤管的距离应

不小于 10m，安装位置应保证在紧急情况下操作人员易接近。 

5.4.8.2 液化天然气充装应采用低温液体万向充装鹤管，并应设置紧急脱离装置。 

5.4.8.3 装卸臂的公称压力不得小于装卸系统工作压力的 2倍，其最小爆破压力大于 4倍的公称压

力，装卸臂应标志开始使用日期，其使用年限应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5.4.8.4 液化天然气汽车装车鹤位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4 m，与重烃充装鹤位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8 m。 

5.4.8.5 充装区应设置围堰或导流沟，并符合 GB/T 20368 的规定。 

5.4.8.6 充装区低温监测和可燃气体报警应纳入安全联锁系统。 

5.4.8.7 充装区构建物应采用非燃烧体耐火材料，其耐火性能应符合 GB 55037 的规定。 

5.4.8.8 充装管线上应设置具有远传功能的防超充装流量监测装置。 

5.4.8.9 充装鹤位靠近充装车辆一侧应设置高度不小于 0.5 m 的防撞柱（栏）。 

5.4.8.10 充装区应设置紧急停车按钮，设置应符合 GB/T 20368 的规定。 

5.4.9 安全泄放 

5.4.9.1 橇装回收站单独设置放空立管时应当与井站放空立管保证安全距离。利用原井站放空立管

放空时，应确保不同压力的放空点能同时安全排放。 

5.4.9.2 低温放空和常温放空系统应分开设置，低温放空管线应复热后再与放空总管连接，复热后

管线出口应设温度监测。 

5.4.9.3 放空火炬系统应设置阻火器、爆破片，含天然气凝液的放空气应设置放空分液罐。 

5.4.9.4 橇装回收站的进气总管上应设置超压保护和安全泄放。 

5.4.9.5 在不同压力等级的压力容器及其管路间设置安全阀、放空阀；安全阀设置应符合 TSG 21

的有关规定。 

5.4.9.6 低温介质封闭管道应设置热膨胀安全阀或泄放设施。 

压缩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工艺设施 5.5 

5.5.1 调压计量 

5.5.1.1 天然气进装置管道宜采取调压或限压措施。天然气进装置管道设置调压器时，调压器应设

置在天然气进装置管道上的紧急切断阀之后。 

5.5.1.2 原料天然气经调压后，进入计量装置。计量准确度不应低于 1.0 级。 

5.5.1.3 调压器前后应设置压力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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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脱水、脱烃 

5.5.2.1 应根据气体组分、回收方式确定适合脱水方法。 

5.5.2.2 脱水装置上应设置在线水露点检测仪。 

5.5.2.3 天然气凝液储罐应设有排污口，污水应密闭收集并集中处理。 

5.5.2.4 天然气凝液收集、储存、充装应符合 SY/T 5719 相关规定。 

5.5.3 压缩增压 

5.5.3.1 压缩机选型应根据来气压力、气质、气量波动情况综合考虑。 

5.5.3.2 压缩机进口采用波纹金属软管时，其工作压力应符合 GB/T 14525 的规定。钢制管道与软

管连接处应有固定措施，软管整体设置外防护措施。 

5.5.3.3 压缩机的进口应设置分离缓冲罐，机组出口后宜设置排气缓冲罐。分离缓冲罐应设置压力

指示仪表、液位计、排污装置和超压安全泄放设施。压缩机的卸载排气宜回收至压缩机缓冲罐或废

气回收罐。 

5.5.3.4 压缩机出口与第一个截断阀之间应设安全阀，安全阀的泄放能力不应小于压缩机安全泄放

量；压缩机进、出口应设高、低压报警和高压越限停机装置；压缩机组的冷却系统应设温度报警及

停车装置；压缩机组的润滑油系统应设低压报警及停机装置。 

5.5.3.5 压缩机橇现场控制柜应设置紧急停车控制按钮，集中控制室应设置紧急停车控制按钮。 

5.5.3.6 压缩机应设置独立的自动控制系统，该系统应具有实现压缩机启动、停车、监视控制、联

锁保护、自动声光报警、紧急停车、故障查询与上位机系统进行信息交换等功能。 

5.5.3.7 压缩机之间及压缩机与墙壁之间的净距不宜小于 1.5 m；重要通道宽度不宜小于 2 m；机

组联轴器及皮带传动装置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应符合 GB 51102 的规定。 

5.5.4 充装 

5.5.4.1 气瓶车充装压力，在充装温度为 20 ℃时，充装压力不应大于 20.0 MPa（表压）。 

5.5.4.2 加气柱上应设置压力表、限压阀、气量标定等接口。 

5.5.4.3 加气设施不得设置在室内，加气柱软管上应设安全拉断阀，加气柱安全拉断阀的分离拉力

宜为 600-900N，软管的长度不应大于 6 m。 

5.5.4.4 装卸软管的公称压力不得小于加气系统工作压力的 1.3 倍，装卸软管的最小爆破压力大于

4 倍公称压力，装卸软管必须标志开始使用日期，制造单位需注明软管的设计使用寿命。 

5.5.4.5 装卸软管与气瓶车有可靠的连接方式，具有防止软管拉脱的联锁保护装置或措施。 

5.5.4.6 充装区构建物应采用非燃烧体耐火材料，其耐火性能应符合 GB 55037 的规定。 

5.5.4.7 加气柱靠近充装车辆一侧应设置高度不小于 0.5 m 的防撞柱（栏）。 

5.5.4.8 充装区应设置紧急停车按钮。 

5.5.5 安全泄放 

5.5.5.1 橇装回收站单独设置放空立管时应当与井站放空立管保证安全距离。利用原井站放空立管

放空时，应确保不同压力的放空点能同时安全排放。 

5.5.5.2 放空火炬系统应设置阻火器、爆破片，含天然气凝液的放空气应设置放空分液罐。 

5.5.5.3 橇装回收站的进气总管上应设置超压保护和安全泄放。 

5.5.5.4 在不同压力等级的压力容器及其管路间设置安全阀、放空阀；安全阀设置应符合 TSG 21 

的有关规定。 

公用工程与辅助工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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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仪表及控制系统 

5.6.1.1 橇装回收站宜设置周界入侵检测报警系统，并接入视频监控系统，实现自动报警和远程高

音喊话。 

5.6.1.2 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应设置基本过程控制系统（BPCS）、安全仪表系统（SIS）、紧急

停车系统（ESD）、火气系统（FGS）和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GDS）；压缩天然气橇装回收站的计

算机控制系统结构宜由基本过程控制系统（BPCS）、安全仪表系统（SIS）和火气系统（FGS）等子

系统组成。设置时应符合 GB/T 50823 的规定。 

5.6.1.3 集中控制室内应设置紧急停车按钮，具备事故状态下紧急切断功能。现场紧急停车按钮应

设置在人员容易接近、方便操作的地方。 

5.6.1.4 计算机控制系统供电应采用不间断电源（UPS），电池后备时间不应小于 1 h。 

5.6.1.5 橇装回收站所有的电气仪表设备，应满足适用于所规定的危险区划分的防爆、耐火、防护

等级要求。 

5.6.2 防雷防静电 

5.6.2.1 橇装回收站内建（构）筑物及设备、管道的防雷设计应符合 GB 50057 的有关规定，防静

电设计应符合 GB 12158 的有关规定。 

5.6.2.2 橇装回收站内建筑物防雷装置接地（独立接闪装置的接地装置除外）、防静电接地、电子

和电子信息系统接地等宜共用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应小于 4 Ω。单独设置的工艺装置，接地电阻不

宜大于 10 Ω。地上或管沟敷设的金属管道始末端硬座接地连接，接地电阻不宜大于 10 Ω。法兰等

金属构件应有可靠电气连接；配线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或钢管保护，并做好接地处理。 

5.6.2.3 当设置罩棚时应考虑防雷措施，金属罩棚可利用自身结构接闪，非金属罩棚应设置避雷带，

接地均应不少于 2处。 

5.6.2.4 生产区和充装区入口处应设置具有报警功能的防爆型人体静电释放装置。 

5.6.2.5 充装区应设置与罐车（或气瓶车）可靠连接的防静电接地装置，并应设置能检测跨接线及

监视接地装置状态的静电接地仪，具有报警功能。 

5.6.3 通信及数字化 

5.6.3.1 橇装回收站通信系统应满足生产调度及安全防范的需求。 

5.6.3.2 橇装回收站出入口设置高清摄像头，应接入工业电视监控系统，宜设置生产数据和工业电

视实时监控系统、AI智能违章识别系统、激光甲烷检测系统，具有远传功能，系统记录不应小于 90 

d。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还应建立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追溯系统。 

5.6.4 建（构）筑物 

5.6.4.1 橇装回收站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2.2 m 的不燃烧实体围墙或围栏。 

5.6.4.2 总变（配）电所，变（配）电间的室内地坪应比室外地坪高 0.6 m；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

站和含凝液的压缩天然气橇装回收站集中控制室设置非防爆仪表及电气设备时，集中控制室室内地

坪应比室外地坪高 0.6 m。 

5.6.4.3 集中控制室等有人值守场所面向具有火灾、爆炸危险装置一侧采用一定耐火极限的防火墙

或防爆墙，且不得有门窗、洞口。 

5.6.4.4 设备基础应满足承载力的安全要求，基础周围土方应夯实、整平。当对设备基础有沉降量

要求时，应以基础均匀沉降且 6 d 内累计沉降量不大于 12 mm 为合格。基础交付设备安装时，混凝

土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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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护设施 5.7 

5.7.1 紧急切断系统 

5.7.1.1 紧急切断阀应具有手动和自动切断功能。 

5.7.1.2 紧急切断阀允许泄漏等级应选择 GB/T 4213 规定的 V级或以上。 

5.7.1.3 远程控制按钮应设置在有人值守的集中控制室或值班室内。 

5.7.1.4 紧急切断系统应具有手动复位功能。 

5.7.2 检测报警系统 

5.7.2.1 橇装回收站工艺区、压缩机厂房、充装区等易发生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聚储区域，应设置

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报警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宜在装置区和巡检通道及厂房出入口设置火

灾手动报警按钮。 

5.7.2.2 可燃或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选用和安装应符合 SY/T 6503 的规定。工艺装置区、充装区宜

设置激光甲烷检测报警装置。 

5.7.2.3 橇装回收站应设应急照明，后备时间不少于 30 min。 

5.7.2.4 报警系统应配有不间断电源，供电时间不宜少于 60 min。 

5.7.2.5 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的冷箱、充装区以及其他存在潜在危险需要经常观测处，应设连续

检测液化天然气泄漏的低温检测报警装置。 

5.7.3 消防 

5.7.3.1 橇装回收站内建（构）筑物消防设施应符合 GB 50183、GB 55036 的有关规定。 

5.7.3.2 工艺装置区、建（构）筑物配置灭火器类型和数量参照 GB 51261、GB 50156，具体配置

应符合表 4规定。 

 

表4 干粉灭火器配置一览表 

场  所 配置数量 

工艺装置区 按区域面积，每 300 m
2
 设置 50 kg 不少于 1 具、8 kg 灭火器不少于 2 具（核实） 

液化天然气汽车罐车充装区 按充装鹤管数量，每处设置 8 kg 干粉灭火器不少于 2 具 

压缩天然气气瓶车充装区 
按加气柱数，每 2 台加气柱设置 5 kg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不少于 2 具，加气柱不足 2 台

按照 2 台配置 

注： 5 kg 和 8 kg 指手提式干粉型灭火器的药剂充装量，50 kg 指推车式干粉型灭火器的药剂充装量。按照GB 

50140的要求，一个计算单元内配置的灭火器数量不得少于 2 具。 

 

5.7.3.3 其他建筑的灭火器配置应符合 GB 50140 的有关规定。 

5.7.3.4 含天然气凝液的橇装回收站区域内应配置消防沙、消防桶、消防铲等。 

5.7.3.5 天然气凝液罐总容量大于 50 m
3
或单罐容量大于 20 m

3
时，应设置固定式水喷雾或水喷淋

系统和辅助水枪 (水炮) ；总容量不大于 50 m
3
或单罐容量不大于 20 m

3
时，可设置半固定式消防冷

却水系统。设置消防冷却水系统时，消防用水量应按 20 L/s，火灾延续供水时间 3 h 配置。消防水

箱应符合 GB 50974 的规定，采用浸锌钢板、不锈钢板等建造。配备液位监测装置。消防水系统应具

备远程启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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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安全标识 

5.7.4.1 橇装回收站入口设置进装置须知、安全告知、应急疏散路线图、安全警示标志和报警电话

号码，并在生产场所、设施、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识应符合 GB 2894 的规定。 

5.7.4.2 橇装回收站应有明显可见的风向标或风向袋。 

道路设计 5.8 

5.8.1 橇装回收站场内工艺装置区、充装区宜设置环形消防车道；受地形等条件限制时，应设有回

车场的尽头式消防车道，消防车道应满足消防车回转要求。 

5.8.2 橇装回收站场内道路坡度宜小于 8%，道路宽度宜大于 4.5 m，转弯半径不宜小于 9 m 应满足

车辆通行要求。 

6 施工、试运行及验收 

施工 6.1 

6.1.1 橇装回收站地面工程建设应按照 GB 42294 规定执行。 

6.1.2 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类型、环境地质条件和工程实际编制施工方案并报审。 

6.1.3 施工应根据环境条件进行安全分析、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并制定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6.1.4 施工现场规划、设计应根据场地情况、人员数量、功能需求、工程所在地气候特点和地方管

理要求等各项条件，采取满足施工生产、安全防护、消防、卫生防疫、环境保护、防范自然灾害和

规范化管理等要求的措施。 

6.1.5 施工现场应在主要施工部位、作业层面、危险区域以及主要通道口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6.1.6 施工现场应根据安全事故类型采取防护措施。对存在的安全问题和隐患，应定人、定时间、

定措施组织整改。 

6.1.7 施工前应开展设计、安全、技术交底。 

6.1.8 施工单位应为施工人员配备基本的个人保护设备，对于特殊作业应配备专门的特殊个人保护

设备。 

6.1.9 配电系统和电气设备应装漏电保护装置，并由专业人员进行安装和检查。 

6.1.10 新安装承压设备、工艺管道完成强度和气密性试验，并按 GB 50235、GB 50184 验收合格。

工艺、设备、仪表、电气系统均调试合格，并完好备用。 

6.1.11 应依次开展吹扫、试压、干燥、置换等作业，作业过程应符合 SY/T 5225 的规定。 

6.1.12 橇装回收站试运行前建设单位组织开展建设项目完工交接。 

试运行 6.2 

6.2.1 试运行应建立组织机构、编制试运行方案和应急预案。 

6.2.2 试运行前应按照设计文件和施工验收规范对工艺设备、自动化、供配电、通信、安全等系统

及其他辅助工程进行投产条件检查。 

6.2.3 试运行期间，应进行巡回检查，并进行数据采集、记录。 

6.2.4 试运行后，应结合试运行方案及运行情况修订、完善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验收 6.3 

6.3.1 安全设施竣工或试运行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评价资质的安

全评价机构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评价，并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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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橇装回收站竣工投入生产前，应组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并对验收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安

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7 运行与维护  

生产运行 7.1 

7.1.1 运行的橇装回收站应设置站长、安全生产管理、特种设备管理、操作等岗位，各岗位人员数

量应满足生产运行需要。 

7.1.2 生产运行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取得安全管理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应取

得特种作业资格证书。特种设备管理及作业人员应取得从事相应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能力与资

格的证书。 

7.1.3 生产过程应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不应有超温、超压、超转速等现象。 

7.1.4 应对以下重点部位加强安全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安全联锁保护装置应完好、可靠。 

b) 安全设施应在校验有效期内。 

c) 压缩机事故通风应完好。 

d) 消防、火灾报警设施和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应完好。 

e) 防雷、防静电接地装置应连接牢固，无断裂、松动、锈蚀现象。 

维护与检修 7.2 

7.2.1 橇装回收站运行单位应建立设备档案，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并定期进行检测。 

7.2.2 检修前应制定检修方案并按程序审批。检修方案包括装置停运的置换方案、能量隔离和应急

措施。 

7.2.3 易燃易爆区域应使用防爆工具。 

7.2.4 生产运行单位应对检维修工作质量组织验收，单台设备或单元检修质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

使用。 

7.2.5 检修结束后，检修单位应及时对检修现场进行清理。 

7.2.6 维护、保养、检修应做好记录，并专门存档、保管。 

检验检测 7.3 

7.3.1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应委托有专业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测、检验。 

7.3.2 安全阀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校验。压力、流量、温度、液位等检测仪表可按相关规定进行检

定或校准。 

7.3.3 防雷、防静电设施应至少每年进行两次检测（其中在雷雨季节前检测一次）。 

7.3.4 可燃/有毒有害气体检测报警器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检定。 

7.3.5 绝缘靴、绝缘手套等电气防护器具应按其规定的校验周期进行校验。 

7.3.6 汽车电子衡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检定。 

7.3.7 加气柱计量装置应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检定。 

7.3.8 装卸用管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耐压试验。试验压力为装卸用管公称压力的 1.5 倍，试验结果

要有记录和试验人员签字。 

7.3.9 火灾报警控制系统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性能测试。 

7.3.10 防爆电气的定期检测应按 AQ 3009 执行。 

7.3.11 对复用的橇装装置，应开展检测检验及评估，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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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充装要求 

充装前应当查验以下事项。 8.1 

a) 车辆是否具有有效行驶证和营运证。 

b) 驾驶人、押运人员是否具有有效资质证件。 

c) 运输车辆、罐体是否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 

d) 所充装的液化天然气（或压缩天然气）是否与危险货物运单载明的事项相一致。 

e) 所充装的液化天然气（或压缩天然气）是否在充装车辆罐体的适装介质列表范围内。 

f) 不符合要求的，不得进行充装。 

罐车（或气瓶车）到达充装点位熄火驻车后，在车轮处放置防滑块和充装警示牌，将静电接地8.2 

线与罐体可靠连接，消除静电。拖挂运输罐车充装过程中不允许解列。 

充装时押运员、驾驶员必须下车，场外等候，专人负责充装。充装操作人员应熟悉充装介质的8.3 

危害性，在作业前应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具和用品，穿戴防静电并且阻燃的工作服和防静电鞋，严格

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充装。 

充装过程中，安全管理人员应当进行巡回检查。液化天然气充装量不得超过核准的最大允许充8.4 

装量，压缩天然气充装压力不得超过核准的最大允许充装压力，严禁超装、错装。 

充装结束后全面检查充装车辆、阀门及连接管道，确认无泄漏和异常情况，并完全断开连接后8.5 

方可允许车辆离开。 

充装前后应填写安全检验记录和充装记录。 8.6 

当遇有雷击天气、附近有明火、移动式压力容器或安全附件有异常等其他不安全因素时，不应8.7 

进行充装操作。 

罐车（或气瓶车）罐体应张贴安全标签，随车发放安全技术说明书。 8.8 

充装区域严禁携带和使用非防爆设备，以及存在潜在危险的电器和设备。 8.9 

9 拆除及搬迁 

橇装回收站停用后，应进行安全风险分析，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进行物料清理、能量隔离，9.1 

达到安全状态。拆除前，应对作业过程进行危险识别，制定作业方案及安全应急措施。 

设备停用搬迁时应进行充氮置换、端面保护、维护保养。 9.2 

10 安全管理 

风险管理 10.1 

10.1.1 橇装回收站应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与生产经营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对所

有的作业活动和设备设施、生产运行实施风险管理。 

10.1.2 应开展危险因素辨识、风险评估、制定风险控制措施，进行分级管控。 

10.1.3 对关键作业活动，建立风险控制程序或制度。 

10.1.4 应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危害因素辨识，同时组织开展安全环保事故隐患排查，在生产作业前

进行动态危害因素辨识。 

作业许可 10.2 

应制定作业许可管理制度，明确作业许可范围，实行分级管理。作业条件发生变化应重新办理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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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 10.3 

10.3.1 橇装回收站应建立应急组织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应急救援人员。 

10.3.2 充装区域等作业场所应配备正压式空气呼吸器、便携式可燃气体报警仪等应急救援物资和

器材，液化天然气橇装回收站的装置区、充装区还应配备防冻服、防冻手套、防喷溅面罩等低温应

急救援物资和器材。 

10.3.3 应急预案的编制应符合 GB/T 29639 的规定，应急预案应按规定评审、批准实施和备案。

当涉及多个单位联合作业时，应急预案应协调一致，做到资源共享、应急联动。 

10.3.4 应组织员工开展应急培训，熟悉相应岗位应急要求和处置措施；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及效果

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10.3.5 当发生事故或出现可能引发事故的险情时，应按应急预案的规定实施应急响应，防止事态

扩大，控制衍生事故发生，避免人员伤亡和减少财产损失。 

职业健康和劳动保护 10.4 

10.4.1 应组织员工开展职业健康与劳动保护培训。 

10.4.2 对有害作业场所进行划分和监测；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员工应定期体检，建立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 

10.4.3 应建立员工个人防护用品、防护用具的管理和使用制度。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应符合 GB 

39800.2 的规定。含硫化氢站场应按 SY/T 6277 配置个人防护用品。根据作业现场职业危害情况为

员工配发个人防护用品以及提供防护用具，员工应正确穿戴及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和防护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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